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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休闲渔业法律规制研究

本文基于《渔业法》修订草案二审稿中关于娱乐性垂钓的新规，
系统分析我国休闲渔业法律保障问题。当前我国休闲渔业立法呈现分
散化特点，虽在《渔业法》修订草案二中明确了娱乐性垂钓的非捕捞
性质，并规定了防止资源破坏的监管职责，但仍缺乏专门统一的法律
规范。鉴于休闲渔业产业规模持续扩大，现有法律体系难以适应其兼
具渔业与旅游服务的特殊属性，仍需通过专门立法解决监管职责不清
、安全责任不明等现实问题。本文建议构建以《渔业法》为基础、专
门条例为核心的分层立法体系，重点围绕经营主体准入、休闲船舶登
记、垂钓行为分类监管及安全责任体系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，为休闲
渔业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。

休闲渔业立法现状

一是适应产业转型的迫切需要。随着传统渔业资源衰退，休闲渔
业已成为渔民转产转业的重要出路。专门立法为促进产业转型提供系
统制度保障。

二是完善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。现行渔业法律体系主要针对传统
捕捞和养殖，难以适应休闲渔业兼具渔业与旅游服务的双重属性。专
门立法有助于整合多部门监管力量，建立协调机制。

三是解决实践困境的现实需求。当前休闲渔业在船舶登记、安全
监管、违规垂钓责任认定等方面存在诸多法律空白，亟需通过专门立
法进行系统性规范，而非局部修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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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休闲渔业法律体系呈现多层次、分散化特点，尚未形成统一
专门的法律框架。

在国家层面，《渔业法》修订草案二审稿首次明确娱乐性垂钓不
属于捕捞作业，无需申请捕捞许可证，同时要求主管部门加强管理，
防止破坏渔业资源。这一规定为休闲垂钓提供了法律豁免，也明确了
监管职责。

在地方层面，立法创新较为活跃。珠海市出台了全国首部综合性
海钓安全管理规定，构建了多部门协同的"四维立体防护网"监管体系
。山东省实施的休闲渔业管理办法，则系统规范了各类休闲渔业形态
的管理要求，为省级管理提供了范本。

在部门规章层面，农业农村部通过专项执法行动持续打击休闲渔
业领域的违法行为。各层级立法均体现了发展与保护并重的理念，反
映了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渔业法律体系中的深化。

表 我国休闲渔业中央与地方立法现状
层级 立法例 主要特点 创新内容

国家层面 《渔业法》修订草案
二审稿

明确娱乐性垂钓非捕
捞性质

垂钓豁免、资源保护、
安全监管

省级层面 《山东省休闲渔业管
理办法》

全面规范休闲渔业经
营行为

经营报备、海钓渔船管
理、生态保护

市级层面 《珠海经济特区海钓
安全管理规定》

专注海钓安全管理 部门协作、四级监管、
科技赋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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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摘要

专门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

专门立法的制度设计建议

首先，建立分类准入的经营主体管理制度，根据休闲渔业不同
类型设定差异化准入条件，要求主体依法登记并配备专职管理人员
。

其次，创新休闲渔业船舶登记制度，建立区别于生产渔船的特
别登记体系，实行定港管理、进出港报告等制度，配备必要安全设
备和专业人员。

再者，完善垂钓行为分类监管制度，在确认娱乐性垂钓豁免地
位的同时，建立垂钓区划管理制度，明确禁钓区域，并对钓具、钓
法等制定技术标准。

最后，构建明确的安全责任与监管制度，压实经营单位主体责
任，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，利用数字化平台实现"一网统管"，
确保产业发展与安全秩序并重。

通过以上制度设计，可构建既促进产业发展又保障安全秩序的
休闲渔业法律体系，实现休闲渔业从"无法可依"到"有法可依"的转
变，最终推动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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